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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卫办〔2017〕18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鲁卫疾控字〔2017〕30 号 
认真贯彻落实《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 

（2017 版）》的通知 
 

各县市区卫生计生局、教体局，市直有关医疗卫生单位： 

现将省卫计委、省教育厅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〈学校结核病

防控工作规范（2017 版）〉的通知》（鲁卫疾控字〔2017〕30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各级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，立即组织开展

《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（2017 版）》的社会宣传和学习培训。

烟台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烟 台 市 教 育 局 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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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市区卫生计生和教育部门要将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纳入目

标责任制考核，督促学校和医疗卫生机构有效落实防控政策和措

施。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要加强结核病疫情监测报告和发现管

理，严防学校结核病疫情暴发流行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要强

化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的监督执法，发现问题及时通报，对违法

行为依法查处。 

 

 

烟台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    烟 台 市 教 育 局 

2017 年 8 月 11 日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烟台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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